
华泰财险附加损失赔偿的币种条款（2025版 CB-T） 
 

在不违反外汇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除非被保险人另行要求，损失将以美元进行理

算和赔偿。如果估损涉及到货币兑换，则应当按照下述规定确定外汇卖出汇率： 

A. 计算免赔额和责任限额时，采用中国银行在损失发生之日公布的汇率； 

B. 计算被保险财产的损害时： 

1、对于被保险财产的修理或替换费用，采用中国银行在修理或替换费用产生之日公布

的汇率； 

2、如果被保险财产未予以替换或修理，采用中国银行在损失发生之日公布的汇率。 

C. 有关营业中断的损失，采用中国银行在损失发生之日和赔偿期间终止日公布的汇率均值。 

 

如果中国银行在相关日期没有公布汇率，则采用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公布的汇率。 

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 

 

 

 


